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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

2002 年 5 月 22 日

總目 707－－－－新市鎮及市區發展
新界北部發展

土木工程－－－－多種用途

27CG－－－－元朗東南擴展區－－－－地盤平整、、、、道路及渠務工程
28CG－－－－元朗西南擴展區－－－－地盤平整、、、、道路及渠務工程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－

( a ) 把整項 27CG 號工程計劃和 28CG 號工程計劃的
一部分提升為甲級， 改稱為「元朗南擴展區－

第 13 及第 14 區道路工程」；按付款當日價格計
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3 億 8,550 萬元；以及

( b ) 把 28CG 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保留為乙級，改
稱為「元朗西南擴展區－餘下工程」。

問題

元朗第 13 和第 14 區現有的道路和輔助基礎設施未能配合元朗南
未來的發展。

建議

2 . 拓展署署長建議把整項 27CG 號工程計劃和 28CG 號工程計劃的一
部分提升為甲級；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3 億 8 , 550 萬
元 (27CG 號工程計劃 1 億 8,760 萬元， 28CG 號工程計劃部分項目

1 億 9 , 79 0 萬元 )，用以築建道路和進行相關的渠務工程，以配合元朗



第 13 和第 14 區未來的發展。規劃地政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

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

3 . 27CG 號工程計劃是在元朗第 14 區築建新道路，進行路口改善工
程和相關的渠務工程。工程項目包括－

( a )  築建長約 3 . 2 公里的道路，包括 L2 道路 (部分 )、 L4
道路、 L5 道路，並建造相關的行人路；

( b )  重建大棠路與 L2 道路和 L4 道路交匯的路段；

( c )  重建大樹下東路與 L2 道路交匯的路段；

( d )  建造一條橫跨馬田壆明渠的行車橋；

( e )  在十八鄉交匯處附近的 L2 道路下面建造一條行人隧
道；

( f )  就上述 ( a )至 ( e )項道路工程建造護土牆，並進行相關
的渠務、斜坡和環境美化工程；

( g )  豎設隔音屏障，另實施間接的消減噪音措施，為受
工程影響的住宅安裝隔音窗和空氣調節設備；以及

( h )  就上述 ( a )至 ( g )項工程實施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。

詳細繪示 27CG 號工程計劃擬議工程的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 1。

4 . 28CG 號工程計劃是在元朗第 13 區平整土地、築建新道路、擴闊／
重建道路、進行路口改善工程和相關的渠務工程。我們現建議提升為

甲級的 28CG 號工程計劃部分項目包括－



( a ) 築建長約 1 . 2 公里的道路，包括 L1 道路、L2 道路 (部
分 )和 L3 道路，並建造相關的行人路；

( b ) 擴闊並重建馬田路一個路段；

( c ) 重建大樹下東路一個路段和公庵路一個路段；

( d ) 築建四條行車橋和擴闊一條現有的行車橋；

( e ) 拆卸三條現有的行車橋；

( f ) 就上述 ( a )至 ( e )項道路工程建造護土牆，並進行相關
的渠務、斜坡和環境美化工程；

( g ) 豎設隔音屏障，另實施間接的消減噪音措施，為一

所現有學校和受影響的住宅安裝隔音窗和空氣調節

設備；以及

( h ) 就上述 ( a )至 ( g )項工程實施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。

詳細繪示 28CG 號工程計劃擬議工程的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 2。

5 . 保留為乙級的 28CG 號工程計劃餘下部分，包括在元朗第 1 3 區部
分地區進行的土地平整工程及相關的道路和渠務工程，範圍見附件 2 灰
色斜線部分。

6 . 我們計劃在 20 02 年 11 月展開 27CG 和 28CG 兩項工程計劃的擬議
工程，在 20 05 年 5 月完成工程。

理由

7 . 元朗第 13 和第 14 區有多個新的私人發展項目，其中一些已經完
成，一些尚在施工，另一些則在積極策劃階段。在第 13 區， L1 道路以
東的住宅發展項目 (翠韻華庭 )已告完成，並在 2002 年 2 月開始入伙，
而翠韻華庭以南的發展項目則正申請換地。此外， L2 道路與公庵路交
界處有另一個私人發展項目正在策劃階段，有關的工地平整工程快將展

開。在第 14 區，L2 道路以南一個大型私人發展項目 (蝶翠峰 )會在 2004 年
年底前分期落成。我們估計，這些發展項目相繼完成後，元朗南的人

口會由目前的約 1 0  0 00 增加至 201 1 年的 6 2 000。



8 . 1 9 98 年 5 月，我們完成元朗南交通及運輸研究最後評估報告。報
告的結論是，該區未來的發展會令交通量大增。隨 元朗市向南擴展，

區內的人口預計會增加，為此，我們必須築建新道路和提供輔助基礎

設施，以配合人口增長。元朗區議會強烈要求我們盡早完成第 13 和第
1 4 區的擬議道路計劃，以紓緩現有道路網的擠塞情況。

9 . 27CG 和 28CG 兩項工程計劃的擬議道路網工程完成後，便會有一
條直接連接路連通元朗市與十八鄉交匯處。屆時，往返兩地的車輛可

取道 L2 道路，而無須再經元朗巿中心。這條連接路通車後，市中心擠
塞的交通便得以紓緩。這條連接路建成後，馬棠道、合益路、鳳翔路

和教育路現有路口的交通流通情況也會大為改善。馬棠道主要路口現

時在繁忙時間的剩餘容車量，以及在已築建或沒有築建擬議新道路的

情況下，預計在繁忙時間的剩餘容車量分列如下－

剩餘容車量 1

路口 沒有築建擬議新道路
已築建擬議的

新道路

2001 2006 2011 2006 2011

馬棠道／大棠路燈號

控制路口
7 % - 5 0 % － 9 8 % 1 6 %

馬棠道／馬田路燈號

控制路口
5 % - 1 8 % － 2 2 2% 4 0 %

對財政的影響

1 0 .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為 3 億 8 , 550 萬元
(27CG 號工程計劃 1 億 8,760 萬元，28CG 號工程計劃部分項目 1 億 9,790 萬
元 ) (見下文第 11 段 )，分項數字如下－

1 「剩餘容車量」是顯示路口交通情況的指標。若剩餘容車量為正數，即表示路口的容
車量足以應付預期的交通量，行車暢順。若剩餘容車量為負數，則表示路口交通擠塞，

以致出現車龍，車輛需要更長的行車時間。



百萬元

27CG 28CG 總計

( a ) 道路工程 75.0 73.0 148.0

( b ) 行車橋 19.0 45.0 64.0

( c ) 渠務工程 25.5 26.5 52.0

(d ) 環境美化工程 5.0 3.5 8.5

(e ) 紓減環境影響

措施

30.4 14.8 45.2

( i ) 隔音屏障 26.0 12.0

( i i ) 間接的消
減噪音措

施

4.4 2.8

( f ) 環境監察及審

核計劃

1.7 1.5 3.2

(g ) 顧問費 16.8 18.5 35.3

( i ) 施工階段 0.8 1.2

( i i ) 駐工地人
員方面的

員工開支

16.0 17.3

(h ) 應急費用 17.3 18.3 35.6

小計 190.7 201.1 391.8 (按 2 00 1年 9月
價格計算 )

( i ) 價格調整準備 (3.1) (3.2) (6.3)

總計 187.6 197.9 385.5 (按 付 款 當 日
價格計算 )

由於內部資源不足，拓展署署長建議委聘顧問監管擬議工程。按人工

作月數估計的顧問費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3。



1 1 . 如建議獲得批准，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－

( a ) 27CG 號工程計劃

年度

百萬元

(按 2001年 9月
價格計算)

價格調整

因數

百萬元

(按付款當日
價格計算)

2 0 02 -2 00 3 1 6 .0 0 . 98 62 5 1 5 .8

2 0 03 -2 00 4 6 0 .0 0 . 98 37 8 5 9 .0

2 0 04 -2 00 5 6 1 .8 0 . 98 37 8 6 0 .8

2 0 05 -2 00 6 4 2 .9 0 . 98 37 8 4 2 .2

2 0 06 -2 00 7 1 0 .0 0 . 98 37 8 9 . 8

1 9 0 . 7 1 8 7 . 6

( b ) 28CG 號工程計劃

年度

百萬元

(按 2001年 9月
價格計算)

價格調整

因數

百萬元

(按付款當日
價格計算)

2 0 02 -2 00 3 1 6 .0 0 . 98 62 5 1 5 .8

2 0 03 -2 00 4 6 2 .0 0 . 98 37 8 6 1 .0

2 0 04 -2 00 5 6 6 .6 0 . 98 37 8 6 5 .5

2 0 05 -2 00 6 4 6 .5 0 . 98 37 8 4 5 .8

2 0 06 -2 00 7 1 0 .0 0 . 98 37 8 9 . 8

2 0 1 . 1 1 9 7 . 9

1 2 . 我們按政府對 20 0 2 至 2 007 年期間工資和建造價格趨勢所作的最
新預測，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算。由於擬議工程涉及土方工

程，而工程數量或會因應實際的巖土情況而變動，故我們會以重新計

算工程數量的標準合約形式，為擬議工程招標。另外，由於合約期超過

21 個月，故合約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。

1 3 .  我們估計擬議工程引致的每年經常開支為 396 萬元。



公眾諮詢

1 4 . 我們就擬議工程在 19 97 年 8 月 26 日諮詢十八鄉鄉事委員會，並
在 19 97 年 9 月 2 6 日諮詢當時元朗臨時區議會轄下的環境改善委員會。
兩個委員會的委員均支持進行擬議工程。此外，我們在 1997 年 8 月 28 日
和 10 月 2 3 日徵詢元朗臨時區議會的意見，議員也支持進行擬議工程。

1 5 . 我們先後在 1997 年 9 月 2 日、1999 年 9 月 15 日和 2001 年 7 月 11 日，
向元朗臨時區議會 (2 00 0 年 1 月起改稱「元朗區議會」 )轄下城鄉規劃
及發展委員會簡介擬議工程。委員支持進行擬議工程。此外，委員預

料區內的人口會隨 第 13 和第 14 區多個住宅發展項目相繼入伙而增
加，導致現有道路網不勝負荷而出現擠塞情況。因此，他們促請當局

早日進行有關的道路計劃，以免元朗市日後出現交通擠塞問題。

1 6 . 我們在 20 00 年 5 月 26 日根據《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例》的
規定，在憲報公布有關道路計劃。其後我們分別接獲 33 份和 2 4 7 份有
關 27CG 號工程計劃和 28CG 號工程計劃的反對書。

1 7 . 在有關 27CG 號工程計劃的反對書中，2 8 份與收回私人土地有關，
兩份要求進行額外工程，其餘三份則提出一般反對意見，並不涉及某

一地段。我們向反對者解釋有關道路計劃後， 16 名反對者有條件撤回
反對書，其餘 17 名反對者則堅持提出反對。為解決部分反對者所關注
的問題，我們修訂了有關道路計劃，並在 2001 年 2 月 2 3 日根據《道
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例》的規定，在憲報公布修訂計劃。其後，我
們沒有接獲就修訂計劃提交的反對書。

1 8 . 至於就 28CG 號工程計劃提交的反對書，16 份涉及收回私人土地，
2 3 1 份來自馬田村村民。村民提出反對是因為他們擔心新築建的道路可
能會令水浸問題加劇。此外，由於築建擬議新道路會令村民失去發展

小型屋宇的機會，故他們要求政府修訂元朗分區計劃大綱圖，重新劃

定土地用途分區，以彌補他們的損失。我們向 16 名就收地事宜提出反
對的人士解釋道路計劃，其中三名反對者其後有條件撤回反對書。此

外，我們向另外 2 31 名反對者解釋，當局會在 117CD 號工程計劃 2下，

在馬田村興建防洪抽水站，為該村提供長期防洪保障。我們並告知反

對者，有關重新劃定土地用途分區的要求，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，

2 2001 年 6 月，財務委員會批准把 74CD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，編定為 117CD 號
工程計劃，稱為「新界西北部米埔老圍、米埔新村、馬田村及水邊圍的鄉村防洪工程」；

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1 億 7,480 萬元。有關工程已在 2001 年 12 月展
開，預定在 2004 年年底或之前完成。



由該委員會審議。除有條件撤回反對書的反對者外，其餘所有反對者

均堅持提出反對。

1 9 . 2 0 01 年 9 月 2 5 日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基於公眾利益駁回反對
書，並批准按原定計劃進行擬議道路工程。

2 0 . 我們在 20 02 年 5 月把一份有關擬議工程的資料文件提交立法會規
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，供議員傳閱。

對環境的影響

2 1 . 我們在 19 97 年 1 1 月完成有關工程計劃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。環
境保護署署長已在 19 97 年 11 月通過研究報告，而環境諮詢委員會已
在同年 12 月認可有關報告。

2 2 . 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確定，新道路通車後引致的路面交通噪音會是
主要的問題。我們預料交通噪音會造成長遠影響，故會實施措施紓減

噪音影響。這些措施主要包括豎設長約 2 .2 公里，高 1 .2 米至 4 . 2 米的
隔音屏障，以及在沒有足夠地方豎設隔音屏障或因要確保駕車人士視

線不受遮擋而不能豎設隔音屏障的地方 (例如道路交界處 )實施間接的
消減噪音措施，為這些地方附近易受噪音影響的處所安裝隔音窗和空

氣調節設備，以確保這些處所不受噪音滋擾。上述研究並確定， 64 個現
有住宅單位和一所學校的 39 個課室可獲考慮安裝有關的間接消減噪音
設施。實施這些措施後，預計的噪音聲級最少會減低五分貝 (A )，屆時，
新道路沿路一帶地方所承受的噪音，不會超出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

列明的可接受噪音水平。

2 3 . 我們會在合約訂定標準措施，以控制施工期間引致的污染問題。
這些措施包括經常在工地灑水、設置車輪清洗設施和遮蓋泥頭車上的

物料，以減少塵土飛揚的情況；使用低噪音機器／設備、妥善安排設

備的裝設位置和採用活動隔音屏障，以控制建築噪音；以及採取環境

保護署在擬議污染控制條文中建議的其他程序。實施消減噪音措施和

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所需的費用分別為 4 , 5 20 萬元和 320 萬元，這些費
用已計算在整體工程計劃預算費內。

2 4 . 在工程計劃的策劃和設計階段，我們已仔細審研擬築建道路的平
水和平面設計，研究如何盡量減少建築和拆卸物料的數量。我們估計

這兩項工程計劃會產生合共約 40  5 00 立方米建築和拆卸物料，其中約
6  10 0 立方米 (佔 15 %)會在工程計劃的工地再用， 8  10 0 立方米 (佔 2 0 %)



會運往公眾填土區 3作填料之用，餘下的 2 6 3 00 立方米 (佔 6 5 %)主要是
表土和植物，不適宜作公眾填料或其他建築用途，因此會運往堆填區

棄置。把建築和拆卸廢料運往堆填區棄置理論上應收取費用，就這兩

項工程計劃而言，所需費用估計為 329 萬元 (根據每立方米 1 2 5 元的單
位價格 4計算 )。

2 5 . 我們會規定承建商擬備廢物管理計劃書，提交工程師審批。計劃
書須列明適當的紓減環境影響措施，以避免產生、減少、再用和循環

再造建築和拆卸物料。我們會規定承建商確保工地日常的運作符合經

核准廢物管理計劃書的規定。為了進一步把建築和拆卸物料的數量減

至最少，我們會鼓勵承建商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，以及使用

可循環再造的物料進行臨時工程。我們會採用運載記錄制度，以確保

公眾填料及建築和拆卸廢料分別運往指定公眾填土設施和堆填區。我

們會規定承建商把公眾填料與建築和拆卸廢料分開，然後運往適當的

地方處置。我們並會記錄建築和拆卸物料的處置、再用和循環再造情

況，以便監察。

2 6 . 擬議工程會影響 1 80 棵樹，其中 25 棵會移植到其他地方。我們會
沿新築建的道路重新種植 1  80 0 棵樹和灌木，以補所失。我們會因應情
況採用噴草方法保護新造斜坡。

土地徵用

2 7 . 我們會收回約 7 . 4 公頃農地和 2  08 3 平方米屋地，以進行 27CG 和
28CG 兩項工程計劃。徵用和清理土地會影響 177 戶共 640 人和 1 067 項
構築物。房屋署署長會按照現行政策，安排合資格的家庭入住公屋。

徵用和清理土地所需的費用估計為 4 億 3 ,800 萬元，這筆費用會在
總目 701「土地徵用」項下撥款支付。

背景資料

3
公眾填土區是一項發展計劃用地的指定部分，專供卸置公眾填料作填海用途。如要在

公眾填土區卸置公眾填料，必須領有土木工程署署長簽發的牌照。

4
有關單位價格已計及堆填區的闢設和營運費用、堆填區填滿後進行修復工程的費用，

以及堆填區修復後所需的護理費用，但現有堆填區用地的土地機會成本 (估計為每立
方米 90 元 )，以及當現有堆填區填滿後，闢設新堆填區的費用 (有關費用應會較高昂 )
則沒有計算在內。理論上應收取的估計費用只供參考之用，這兩項工程計劃預算費並

沒有計算這部分的費用。



2 8 . 我們分別在 19 93 年 12 月和 1992 年 1 2 月把 27CG 號工程計劃和
28CG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。1996 年 8 月，我們委聘顧問為擬議工程
進行詳細設計和勘測工作。 27CG 和 28CG 兩項工程計劃就有關工作須
承 付 的 費 用 分 別 為 32 0 萬 元 和 430 萬 元 ； 這 些 費 用 已 在 整 體 撥 款

分目 7100CX「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新市鎮及市區工程、研究
及勘測工作」項下撥款支付。顧問已完成詳細設計和圖則。我們預定

在 20 04 年年中展開餘下工程，在 2007 年年底或之前完成工程。

2 9 . 我們估計為進行擬議工程而開設的職位約有 250 個，包括 5 5 個專
業／技術人員職位和 195 個工人職位，共需 7  0 00 個人工作月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規劃地政局

2 0 02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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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計顧問費的分項數字

( I ) 27CG－－－－元朗東南擴展區－－－－地盤平整、道路及渠務工程

顧問的員工開支

預計的人

工作月數

總薪級

平均薪點 倍數(註 1)

估計費用

(百萬元)
(a) 施工階段的顧問

費(註 2)

(i) 合約管理 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4.0
2.5

- -
0.58
0.12

(ii) 擬備工程完成
後的修訂圖則

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0.3
1.3

- -
0.04
0.06

(b) 駐工地人員方面的
員工開支(註 3)

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62.5
290.0

38
14

1.7
1.7

6.42
9.62

顧問的員工開支總額 16.80

( I I ) 28CG－－－－元朗西南擴展區－－－－地盤平整、道路及渠務工程

顧問的員工開支

預計的人

工作月數

總薪級

平均薪點 倍數(註 1)

估計費用

(百萬元)
(a) 施工階段的顧問

費(註 2)

(i) 合約管理 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5.5
4.5

- -
0.80
0.21

(ii) 擬備工程完成
後的修訂圖則

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0.7
2.0

- -
0.10
0.09

(b) 駐工地人員方面的
員工開支(註 3)

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64.0
323.0

38
14

1.7
1.7

6.57
10.71

顧問的員工開支總額 18.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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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
1 . 顧問所提供駐工地人員的員工開支，是以倍數 1 .7 乘以總薪級平均薪
點估算得出。(在 2001 年 4 月 1 日，總薪級第 38 點的月薪為 60,395 元，
總薪級第 14 點的月薪為 19 ,51 0 元。 )

2 . 顧問在施工階段的員工開支 (包括用於合約管理和擬備工程完成後
的修訂圖則方面的開支 )，是根據現有的元朗南發展計劃勘測、設計
和建造工程監管工作顧問合約計算得出。

3 . 顧問在工地監管工作方面的員工開支，是根據拓展署署長擬定的預
算計算得出。我們須待建造工程完成後，才能知道實際的人工作月

數和實際所需的費用。


